
泉政函〔 〕 号

答复类型： 类

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

第 1724号建议的答复函

吴文恩代表：

《关于支持莆田市仙游县建设枫亭码头及航道疏浚工程的

建议》（第 号）由我单位办理，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：

泉州市泉港区同仙游县地理位置毗邻，人际往来密切，两地

共同致力于推进县际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。 年 月 日

泉港区政府同仙游县政府签定《关于泉港区与仙游县县际交通基础

设施项目对接的备忘录》，明确了 十四五 时期重点落实好 事

宜（ 个重点推进的边际基础设施项目和共同成立 个工作专班），

其中枫亭军民融合码头及航道疏浚工程作为双方重点推进边际基

础设施项目之一。备忘录签定以来，仙游县与泉港区密切接洽，

致力于推动备忘录项目落地。作为首批启动的枫亭码头及航道疏

浚工程项目，泉港区已应仙游县要求组织区内相关单位、界山镇

政府、界山镇属地相关村居群众填写公众社会调查问卷，并将社

会稳定风险评估上报省发改委，项目用海、环评等前期工作也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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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配合推进。下阶段，我市将继续支持枫亭军民融合码头及航道

疏浚工程建设，按照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

目录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项目建设方案，推动项目核准。

领导署名：刘林霜

联系人：张章水

联系电话：

泉州市人民政府

年 月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、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

员会；莆田市人大常委会；省政府办公厅。


